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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欢迎各与会者出席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小组）第二次会议。
第1项：通过会议议程
2. 小组通过会议议程。 
第2项：通过第一次会议简录
3. 小组建议第一次会议简录需作出修订，会议简录未能获得通过。 

第3项：跟进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加强处理店铺阻街公众咨询
4. 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孔世杰先生简介加强处理店铺阻街问题的咨询文件，民政事务处与食环署及警务处等各相关部门拟备有关文件就如何更有效地处理店铺阻街问题咨询公众。。政府正探求一个额外的执法工具，以便更快和更有效处理店铺阻街问题。在以往的票控形式上，加设定额罚款制度，以加强执法行动的效率。咨询期正在进行中，直至本年七月十四日。政府欢迎公众及小组各委员就咨询文件提出意见。政府于本年六月五日在中西区区议会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环工会)上就上述文件咨询各委员。他表示其他区议会按当区实际情况备有店铺阻街黑点名单，而中西区区议会没有黑点名单。一般而言，民政事务总署会向各区区议会提议制定有关名单并担当统筹的角色，以协调各部门在黑点所进行的执法行动。
5. 主席请组员提出意见及提问，各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a)

杨学明先生询问食环署在收到区议会提出的黑点名单后，署方执法的细节，包括执法措施及程序。他曾经就有关超级市场阻街问题向区议会提交文件及提出动议，惟署方并没有跟进有关问题，有欺压小商户之嫌。另外，他关注食环署的外判清洁承办商弃置大量垃圾在路边，如临时垃圾站，引起卫生及阻街问题。
(b)

张伯勋先生询问署方有关咨询文件所涵盖的范围，是否包括街市内的通道。他亦询问署方店铺阻街的定义。
(c)
吕鸿宾先生认为店铺阻街并不是隐藏性的问题，不需要待区议会提出黑点名单后，署方才采取联合执法行动。他亦建议署方向市民提供举报黑点的渠道。
(d)
陈捷贵议员认为署方过去票控的做法不可取，因为阻吓性不大，而定额罚款可有效解决店铺阻街的问题。他建议署方订定统一的执法标准及政策。他表示市民期望有关罚则的成效。
(e)
吴少强议员认为署方收到市民或区议会有关委员会对店铺阻街的投诉，内部已经可以制定有关黑点名单。他建议署方向区议会提交有关名单，并由区议会提供意见。
(f)
主席关注署方已制定有关名单，却又要求区议会制定另一份名单的原因。此外，他询问署方期望区议会所制定的名单的详细程度。他认为不同程度的针对性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
6. 
食环署中西区卫生总督察孔世杰先生的响应如下：
(a)

署方并非咨询区议会是否需要设立有关名单。署方向阻街的店铺执法是恒常的工作。是次咨询文件主要咨询公众，探讨一个额外的执法工具，如定额罚款制度，以加快检控行动和程序，从而更有效率地处理店铺阻街问题。署方对于咨询持开放态度。他重申民政事务处担当是次咨询的统筹角色。
(b)
街市并没有纳入咨询文件的范围内。根据纪录，署方曾向大型超级市场作出相关执法行动。
(c)
署方会向洁净组同事反映外判清洁承办商处理街道清洁及垃圾收集时所产生的问题。如确认外判承办商违反合约条款，署方会对有关承办商作出惩处。
(d)
参考其他地区为例，黑点名单以街道为基准。一般而言，署方处理店铺阻街问题时会按地面实际环境，例如人流、车流及行人路阔度等因素，决定有关店铺有否阻街及对市民引致妨碍或危险。署方一直有向区议会地区管理咨询会汇报区内被受关注的阻街地点所作出的执法行动，但目前没有区内店铺阻街的黑点名单。
(e)
店铺阻街属街道管理问题，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食环署的主要工作是保持环境卫生。咨询文件第四章建议加强区议会的角色，讨论是否需要按本区特色及实际环境在区内订定店铺阻街黑点，以及在黑点制订执法优次的准则等。
7. 
主席请组员提出意见及提问，各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a)
杨学明先生表示无需向署方提供黑点名单，因为署方没有任何跟进措施。他重申署方没有跟进环工会提交的店铺阻街黑点，他认为署方应自行整合一份黑点名单。
(b)
陈捷贵议员认为区议会不宜提出黑点名单，应交由署方整合，然后咨询区议会。
(c)
吴少强议员认为署方收到市民投诉，必定会有所记录。他要求署方到环工会交代没有整合黑点名单的原因。他关注署方处理惯常遭检控的店铺的方法。
(d)
吕鸿宾先生指出署方选择性执法，逃避向有法律背景的店铺提出检控，因此定额罚款的成效有待商榷。
(e)

主席认为署方应为最清楚店铺阻街情况的部门，不应将整合店铺阻街黑点名单的责任推卸予区议会。主席补充，小组辖下的卫生黑点巡查只监察街道卫生情况，与署方提出涉及个别商铺犯法行为的店铺阻街问题有分别。 

8. 综合各组员的意见，小组一致认为有需要整合一份店铺阻街的黑点名单，而食环署应担当主导的角色向区议会提交有关名单，而区议会则会根据署方的黑点名单提出意见，及监察该名单的制成及跟进有关的工作。
第4项：环境保护署：2014/15年度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文件第5/2014号)
9.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环境保护主任吴大伟先生以投影片汇报2013/14及2014/15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推广活动计划。
	(a)
	活动计划目的是加强小区参与保护环境及持续地实践「惜物、减废」等活动。环保署在2013/14年度环保署拨款每区15万元，推广主题为「小区减废行动–惜物、重用、回收再造」，共有43个伙伴团体。活动内容包括：大型宣传推广活动、制作地区网络地图、小区通讯及网站、参观回收设施及户外考察、讲座、工作坊及研讨会、回收摊位及展览及小区回收计划。中西区推广活动包括「小区回收减废一起来」及「大厦厨余推广计划」。


	(b)
	本年度环保署的推广主题为“小区灭废行动–不浪费、多再用、精明回收”。2014/15年度总拨款每区为30万元，环保署拨款每区增加至20万元，另每区增加10万元的一次性拨款，为进一步鼓励市民培养自备购物袋，使广大市民就明年4月1日扩大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实施前做好准备。


	(c)
	环保署建议推广活动内容包括：制作地区回收网络地图、宣传推广活动、教育活动及减废回收活动。署方建议推行活动时，避免使用一次性的即弃用具、避免印刷过多用作派发的宣传物品，采用可以多次使用或利用循环物料制造的宣传物品及使用合符环保原则的纪念品，或使用含有再造成份的纪念品。


	(d)
	署方于明年四月或五月将举行高峰会。环保署现正计划举办参观活动，让各位议员及委员更深入了解地区的回收设施及废物回收后如何有效循环再造，预计于本年7月举行。



10. 环保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黄锦康先生续简介全面扩大塑料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于2015年4月1日正式实施。
	(a)
	现行的胶袋征费计划于2009年7月7日开始实施，涉及大约3500间的大型连锁店。登记零售商户的塑料购物袋派发量减少八至九成，成效显著。可是不受规管的零售商，塑料购物袋的用量增加了约10%。


	(b)
	为进一步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现行的胶袋征费计划将全面扩大至所有零售点，涵盖整个零售业界超过十万间店铺，并将于2015年4月1日正式实施。日后每一个货品销售点都不可以免费派发塑料购物袋，市民索取塑料购物袋必须缴付每个至少五角的费用，而商户毋须将收费上缴政府。


	(c)
	在正式实施前，署方会经不同渠道向市民宣传计划，包括：在公众地点张贴海报、电台及电视台宣传广告、巴士及电车车身广告、大型书展推广摊位及区域巡回展览。署方举办多元化的便利业界的活动，例如透过地区简介会向业界解释有关计划，举行培训前线员工的工作坊及到访地区商户以面对面的方式协助业界实施计划。


	(d)
	为配合宣传及推广计划，署方会制作一系列的宣传物品，包括宣传海报、贴纸、宣传展板、宣传短片及小册子。此外，为协助市民及业界了解计划，署方设立专责热线及特定网页，以及制作教育游戏及为业界而设的培训短片等。


	(e)
	署方建议区议会举办不同类型的地区推广活动，例如：张贴宣传海报；举办环保袋设计比赛、急口令设计比赛；举办巡回展览；摆设推广及游戏摊位。署方建议在区内的购物热点派发宣传海报，贴纸及小册子和播放宣传短片，以提升他们的意识；举办有关减少使用塑料购物袋的活动（例如自备购物袋、无胶袋商店等）；鼓励商户参加有关计划的地区简介会。


	(f)
	署方陆续落实2014/15年度实施时间表。由本年5月至明年3月，署方到各区进行计划推广活动。一如既往，署方预计在明年4或5月举行高峰会。



11. 主席请组员提出意见及提问，各委员的发言简述如下：
(a)

陈捷贵议员表示台湾在屋苑回收方面效果良好，认为中西区可以借镜。他认为现时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市民对环保、回收及减废的意识；
(b)
廖敬棠先生询问署方附件三所列的「小区回收网络」回收点是否已生效；及
(c)
主席认为署方到小组进行计划推广十分合时。
12. 黄锦康先生希望区议会继续和环保署合作，支持宣传源头减废。署方建议区议会可以制作回收地图，介绍当区特色的回收设施和物品捐赠点，及期望区议会可在区内举办宣传工作，使区内市民就明年扩大推行胶袋征费计划作好准备。署方感谢业界和市民的支持，减用胶袋方面成效显著。在筹划推广活动方面(例如宣传物品)，环保署可提供技术支持及提供意见。他表示附件三所列的「小区回收网络」回收点已生效，署方会不断更新回收点名单。
第5项：讨论环境保护署：2014/15年度小区参与环境保护活动
-拨款申请
(i)

惜食‧减厨余推广及教育计划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文件第6/2014号)
13. 此项申请由中西区半山业主联会提交。陈浩濂议员申报为该联会荣誉顾问，故交由吴少强议员协助主持讨论。活动旨在透过不同的区内活动宣传香港厨余问题，教育市民珍惜食物，减少厨余产生的重要性。活动内容包括问卷调查、开幕礼、参观废物处理设施、展览活动、厨余烹饪食谱比赛、学校推广及闭幕礼。小组对活动要求增加海报及横额宣传。
14. 经讨论后，小组通过拨款$101,112举办上述活动。小组将会呈交拨款申请予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审批。
(4票赞成：吴少强议员,杨学明先生,吕鸿宾先生,杨可琦先生)
(1票反对：伍凯欣女士(因申请者未能提供清晰的开支项目细节))
(1票弃权：陈浩濂议员)
(ii)

环保生活新态度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文件第7/2014号)
15. 此项申请由香港中区大厦业主联会有限公司提交。吴少强议员申报为该公司副主席。活动旨在宣传源头减废、垃圾分类及交由小区回收站作处理，透过考察日让市民了解源头减废及垃圾分类的重要。活动内容包括街站及环保考察日。
16. 经讨论后，小组一致通过拨款$46,997举办上述活动。小组将会呈交拨款申请予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审批。
iii.

「环保生活、我做到!」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文件第8/2014号)
17. 此项申请由圣雅各布福群会持续照顾中西区长者地区中心提交。活动旨在让参加者认识环保生活的重要，并鼓励参加者实践环保生活。活动内容包括专题讲座、参观活动及环保制作DIY。
18. 经讨论后，小组一致通过拨款$18,187举办上述活动。小组将会呈交拨款申请予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审批。
iv.

家居厨余绿化运动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文件第9/2014号)
19. 此项申请由明爱莫张瑞勤小区中心提交。活动旨在加强公众认识厨余再生方法之制作环保酵素；推动公众身体力行实践厨余再生，应用环保酵素于家居生活中，减少厨余垃圾之余，同时减少使用化学合成品；推动小区绿化生活，改善环境素质和减轻生活压力。活动内容包括推广站、工作坊及考察日。
20. 经讨论后，小组一致通过拨款$33,704举办上述活动。小组将会呈交拨款申请予食物环境卫生及工务委员会及财务委员会审批。
第6项：其他事项
21. 有关环保署扩大塑料购物袋环保征费计划的一次性拨款$100,000以鼓励各区协助举办相关的推广活动，小组一致通过不设申请款额上限，以鼓励全区性宣传。
第7项：下次开会日期
22. 下次开会日期将另行通知。
23. 会议于下午一时二十分完结。
中西区环境(保护及改善)工作小组
二零一四年七月
